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第3837号（城乡建设类163号）提案答复的函
龙子明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城市工作指导思想，刹住摩天大楼建设热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盲目建设摩天大楼，集中反映出投资者和决策者对现代城市、城市经济、建筑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偏差，不符合绿色、低碳、健康发展要求，需要加强规划引导。根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按照职能分工，我部主要做了以下相关工作。

　　一是建立城市设计管理制度。发布实施《城市设计管理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第35号令），明确城市设计编制、审查、批准和实施等管理规定；要求通过城市设计，从整体平面和立体空间上统筹城市建筑布局，协调城市景观风貌，体现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规定单体建筑设计应当符合城市设计要求。组织开展城市设计试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城市设计，探索通过城市设计，完善建筑高度的管控方式方法。2017年3月、6月，我部分两批将北京、上海等57个城市公布为城市设计试点城市。

　　二是开展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印发实施《关于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见》，安排部署在全国开展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明确工作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要求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相关规划和评估结果，开展“城市双修”，延续城市文脉，协调景观风貌，促进城市建筑、街道立面、天际线、色彩与环境更加协调、优美。

　　三是修订制订相关规章和标准。修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要求建设工程勘察应查明、分析、评价建设场地的地质地理特征和岩土工程条件；建设工程设计应对建设工程所需的技术、经济、资源、环境等条件进行综合分析、论证，确保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制定施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适当提高高层住宅建筑和建筑高度大于100米的高层民用建筑的防火技术要求；完善防止建筑火灾竖向或水平蔓延的相关要求；增加灭火求援设施章节，补充和完善有关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求援入口等的设置要求。

　　感谢您对摩天大楼问题的长期关注，您的建议很有针对性和建设性，下一步，我部将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着力做好相关工作。

　　一是改革完善相关规划工作。推进城市总体规划改革，抓紧制定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审批管理指导文件，研究修改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办法。要求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对重要地区明确建筑高度限制，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明确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控制性要求；加强规划实施管理和监督检查，增强规划严肃性和权威性，避免按照领导个人喜好确定规划方案和建筑方案，保障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的战略引领和刚性控制作用。

　　二是加强城市设计管理工作。要求城市核心区、中心地区及体现城市历史风貌地区等重点地区城市设计应当塑造城市风貌特色，注重与山水自然的共生关系，注重建筑空间尺度，提出建筑高度、体量、风格、色彩等控制要求；城市、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建制镇规划区内的大型公共建筑项目，应当将城市设计纳入规划条件，确保城市规划能够落实；在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风貌保护相关控制地区开展城市设计，严格控制建筑高度。

　　三是加强建筑质量安全管理工作。加强大型公共建筑和超限高层建筑勘察设计质量管理，完善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实施工程全寿命期风险管理，落实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五方主体责任。督促各地认真落实《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要点》，做到应审尽审，组织开展超限高层工程抗震设防专项检查，规范和加强审查管理。

　　四是加强建筑设计管理工作。贯彻落实新时期“适用、经济、绿色、美观”建筑方针，抓紧起草关于加强建筑设计管理工作的指导文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以加强建筑设计管理制度建设为重点，遏制建筑“贪大、媚洋、求怪”乱象，鼓励建筑设计传承和创新。分片区召开建筑设计座谈会，挖掘传统建筑特色，保护历史城区风貌。积极开展大型公共建筑前策划后评估制度研究。开展建筑设计试点城市工作，正确引导建筑创作方向，塑造城市风貌特色，促进建立文化自信，体现城市精神、展现城市特色、提升城市魅力。

　　感谢您对住房城乡建设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住房城乡建设部
　　　　　　　　　　　　　　　　　　　　　　　　　　2017年7月25日
